中广核新能源青海格尔木350MW光热发电示范（试点）项目初步设计技术服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GN-202601120005）
招标项目所在地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一、招标条件
本项目 中广核新能源青海格尔木350MW光热发电示范（试点）项目初步设计技术服务（招标项目编号： CGN-202601120005 ），已通过 备案 ，项目资金来源企业自筹且已落实，招标人为中广核海西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 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项目行业分类：能源电力
项目规模：拟建光热发电厂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地貌单元为山前冲洪积平原，场地平坦开阔，地形有所起伏，地表为荒漠戈壁，表部为波状沙地，无植被。规划总装机容量350MW，其中包含1×350MW储热型光热发电项目。采用熔盐塔槽结合技术路线，镜场总采光面积370万m2，包括三个采光面积110万m2的塔式镜场及一个采光面积40万m2的槽式镜场。配置熔盐储热系统，储热时长15小时。预留熔盐电加热器接口。配套1×350MW亚临界、一次中间再热、8级回热、下排汽、直接空冷凝汽式的汽轮发电机组。
招标内容与范围：中广核格尔木350MW光热示范（试点）项目（含升压站及线路）初步设计报告编制、专题设计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现场服务等。
设计进度要求：
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即刻开展初步设计工作，3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技术规范书。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单位。
2.资质要求：具有国家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电力行业甲级及以上资质。
3.财务要求:具有近三年(2022年至2024年)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4.业绩要求:近三年（2022-2024 年）投标人应承担过2项及以上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勘察设计的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必须为合同关键页（合同封页、项目名称、工程规模、服务范围及内容、签约及履行时间、合同签章页等）复印件及能证明投标人合同履约情况的相关证明文件（质量回访记录、完/竣工证明或业主单位出具的其他证明文件）。投标人所提供的业绩应是投标人的，而不是其母公司、合作方或技术支持方的。
5.信誉要求：投标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且未处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限制投标的范围及期限内。
6.人员要求：项目负责人或设总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且需要提供投标人出具其在职证明文件或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
7.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
（2）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财务、技术和生产能力，并能按招标文件的要求供货，可承诺和履行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
（3）投标人在近5年内（以截标时间为准）有以下情形的不被接受，投标人须按照招标人的要求就部分条款内容做书面承诺：
a)投标人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勘察设计质量问题或因自身的原因而使任何合同被解除的情形。
b)投标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者 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本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5）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公司）；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 其控股公司；相互间存在直接控股关系或间接控股关系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公司）。 具备前述情况之一的，只能由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报名申请投标。
（6）其他通用资格要求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款。
*以上要求投标人必须同时满足，所提供的所有资质文件必须真实，且与投标人主体一致，资质文件都必须包含资格处于有效期内的证明，请勿只提供首页，应提供延期注册页或有效期页，如果需要年检的，请确保提供的文件复印件已年检合格。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1月15日 17时00分至2026年01月22日 17时00分
2、获取方法：
（1）通过“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cgnpc.com.cn)在线购买招标文件。
（2）本项目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 元。
（3）本次招标采用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的方式组织进行，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须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cgnpc.com.cn)完成会员注册，注册会员的步骤请详见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注册为会员后进行网上投标，已注册为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会员的投标人，可直接投标。如果投标人《营业执照》信息与会员注册时发生变化，请及时登录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更新会员注册信息。因投标人未能及时更新注册信息而影响投标的，投标人应自行承担责任。
（4）投标人须在招标文件发售期内完成下载招标文件工作，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未按上述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招标人有权拒收其投标文件，已收取的，按无效文件处理。投标人应自行承担责任。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2月05日 09时00分
2.递交方法：在递交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ECP)使用数字证书在线加密上传投标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方式
1.开标时间：2026年02月05日 09时00分
2.开标方式： 线上开标
七、其他公告内容
1.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采购资格后审方式。
2.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信息同时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cgnpc.com.cn)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同步发布。
3.电子投标说明
（1）本次招标采用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的方式组织进行，招标文件下载、澄清、投标等环节均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在线操作，其中投标环节需使用数字证书。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在线使用数字证书加密递交可编辑版投标文件。在线加密递交投标文件的功能将在截标时间后关闭。
（2）本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均应使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_ECP系统投标管家”，该工具及操作手册已放入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的“下载专区”，投标人可自行下载。
（3）投标文件应在指定之处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对电子公章的维护将向投标人收取费用，收费标准及办理指引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公布。该工具及办理指引已放入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的“业务指南”，投标人可自行下载。
（4）投标人需使用深圳数字证书，办理数字证书需要约5个工作日，请投标人合理安排办理时间，办理完毕后，才能进行投标文件的上传。逾期影响在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递交数字证书加密版投标文件的，后果自负。
（5）关于供应商注册、数字证书的办理以及电子投标工具的使用指南，以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首页发布的最新要求为准。
（6）电子投标相关操作咨询电话：
采购业务咨询：0755-88611718-1
招投标业务咨询：19902404714 0755-82657532
CA相关业务（数字证书）咨询：4001123838或0755-88611718-2（深圳CA）
ECP系统咨询：0755-88611718-3
投标管家使用咨询：4000809508（国信客服）
投诉与其他咨询：0755-88611718-0
八、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监督电话：0755-84431493
监督邮箱：zbjd@cgnpc.com.cn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广核海西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79号博雅金融广场11号楼11层
联 系 人：万蕾
电 话：0971-4329959
电子邮件：wanlei@cgnpc.com.cn
招标代理机构：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社区宝龙三路中广核工程大厦A塔
联 系 人：周建军
电 话：0755-82657516
电子邮件：zhoujianjun@cgnpc.com.cn

